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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公告
本公司附屬公司簽訂烏克蘭基輔Karsa 1,500噸╱天垃圾電站項目EPC合同

本公告乃由中國能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自願作出。

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欣然宣佈，近日，本公司之附屬公司中國能源建設集團國際工
程有限公司、中國能源建設集團廣東省電力設計研究院有限公司簽訂烏克蘭基輔Karsa
1,500噸╱天垃圾電站項目（「該項目」）EPC合同。

該項目擬在烏克蘭基輔建設垃圾焚燒發電電站，該垃圾電站每日處理1,500噸，該項目內
容包括建設2台750噸機組及電站設計、採購、建設和運行維護等。該項目合同金額約為
2.38億美元，工期為36個月。

承董事會命
中國能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長
汪建平

中國，北京
2020年3月9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汪建平先生及丁焰章先生；非執行董事為馬傳景先
生、劉學詩先生及司欣波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丁原臣先生及張鈺明先生。

* 僅供識別


